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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

所《关于对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155

号）。现公司结合问询函的内容，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1、请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详细说明 2017 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情况低于

预期的具体原因。 

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为：受宏观经济下行压

力及半导体照明产业“红海”格局影响，近年来半导体照明行业增长缓慢，为提

升公司的盈利能力，公司转型教育领域后逐渐将公司的优势资源向教育领域倾斜；

其次，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8 日收到证监会《调查通知书》，导致公司部分投标项

目受阻；再次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半导体照明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的议案》，公司对半导

体照明业务进行了相关整合工作，2017 年第四季度处于相关整合工作的过程中

及磨合的重要阶段，对部分销售工作产生一定影响。 

2、吴坚担任你公司总经理职务不足三个月，请详细披露吴坚辞职的具体原

因，并说明你公司日常经营、发展战略等基本面情况是否存在的重大变化或重

大调整等影响总经理履职的情形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》，决定聘任吴坚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。吴坚先生

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，公司赋予了其担任公司总经理职权，公司不存在因日常经

营、发展战略等基本面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重大调整影响其履职的情形。吴坚先

生基于个人健康原因，不适应经常往返广东、上海、北京等多地出差，吴坚先生

经慎重考虑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向公司提请辞职。 

吴坚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董事会将按照



相关规定尽快聘请新任总经理。 

3、你公司子公司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经营状况与 2016 年相

比是否出现重大变化，是否存在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形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广州龙文”)2017 年

度相较 2016 年度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。公司根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

广州龙文进行了资产减值测试，截至目前公司认为广州龙文不存在需要计提商誉

减值的情形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广州龙文 2017 年度的审计工作尚未完

成，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对广州龙文的相关评估工作亦正在进行中，未来随着相

关审计评估工作的推进，如出现需要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形，并达到《中小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相关规定的情形，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予以披露。 

4、自 2017年 10 月 26日披露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》后，你公司

剥离半导体照明业务事项并无实质性进展，请详细披露你公司资产置出方案的

进展、未来计划及时间表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，2017

年 11 月 15 日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（修订稿）》，2017 年 11 月

25 日、2017 年 12 月 25 日、2018 年 1 月 25 日分别披露了《关于披露重大资产

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》。 

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原计划审计基准日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，公司聘请的会

计师事务所已根据该审计基准日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。根

据相关规定，审计报告的有效期为六个月，因此公司重新选定 2017 年 12 月 31

日为审计基准日，当前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加审工作及评估机构的评估

工作尚在进行中。当前公司计划将于 2018 年 4 月份履行相关程序审议本次重大

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正式方案。 

公司目前没有应予说明的其他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2 月 13 日 




